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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文件時，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就董事所知，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並無計及因 [編纂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
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股份），以下各人士╱實體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
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10%或以上的權益：

緊接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前

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的
股份數目
（附註1）

於本公司股本
總額中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持有的
股份數目
（附註1）

於本公司股本
總額中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郭梓文先生 信託創立人╱實益擁有人 
（附註3） 15,100 75.50% [編纂 ] (L) [編纂 ]

江女士 信託創立人╱實益擁有人 
（附註3） 15,100 75.50% [編纂 ] (L) [編纂 ]

明興 實益擁有人（附註2） 15,100 75.50% [編纂 ] (L) [編纂 ]

中國奧園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2） 15,100 75.50% [編纂 ] (L) [編纂 ]

Ace Rise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3） 15,100 75.50% [編纂 ] (L) [編纂 ]

Joy Pacific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3） 15,100 75.50% [編纂 ] (L) [編纂 ]

Sturgeon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3） 15,100 75.50% [編纂 ] (L) [編纂 ]

Asia Square Holdings Lt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3） 15,100 75.50% [編纂 ] (L) [編纂 ]

J. Safra Sarasin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Ltd.

受託人（附註3）
15,100 75.50% [編纂 ] (L) [編纂 ]

Dawn Agile 實益擁有人（附註2） 4,900 24.50% [編纂 ] (L) [編纂 ]

Winfield Investment 實益擁有人（附註2） 4,900 24.50% [編纂 ] (L)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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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指實體╱人士所持股份好倉。

(2) 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並無計及因 [編纂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
能發行的股份），本公司將由明興（由中國奧園全資實益擁有）、Dawn Agile（由Pine Capital全資實益擁有）
及Winfield Investment（由Winfield Capital全資實益擁有）各自持有約 [編纂 ]%、[編纂 ]%及 [編纂 ]%。因此，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中國奧園視為擁有明興所持股份權益，Pine Capital視為擁有Dawn Agile所持股份權益
及Winfield Capital視為擁有Winfield Investment所持股份權益。Dawn Agile及Winfield Investment均由趙先生
最終控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持有的權益須進行合併。

(3) 中國奧園由Ace Rise擁有52.08%。Ace Rise由 Joy Pacific（由Sturgeon Limited全資擁有）擁有90%。Sturgeon 
Limited由Asia Square Holdings Ltd.全資擁有，Asia Square Holdings Ltd.為 J. Safra Sarasin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Ltd.的代理人及受託人，J. Safra Sarasin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Ltd.以受託人身份為The Golden 
Jade Trust的受益人持有信託權益。The Golden Jade Trust為一項全權家族信託，乃根據新加坡法律及法規設
立。郭梓文先生及江女士各自為The Golden Jade Trust的創立人及受益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Joy 
Pacific、Sturgeon Limited、J. Safra Sarasin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Ltd.、郭梓文先生、江女士各自視為擁有中
國奧園所持股份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緊隨資本化發行及[編纂]完成後（並無計及因[編纂]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股份），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
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
上的權益。




